
“融资性贸易”骗局重重

信用证“黑金”利益链调查

本报记者 任明杰 欧阳春香

一宗离奇的诈骗案日前在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在2014年10月至2016年4月的一年半时间里，作为犯罪嫌疑人的罗家涛一伙，以合作为由联系8家企业开立90天远期信用证作为支付手段，代其从境外公司进口货物，并在此过程中涉嫌通过诈骗手段将货物私自出售，涉案金额高达4.44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8家企业均具有国企背景。 在遭遇诈骗的同时，不少企业又被货物出口方逻各斯以未按约定开具90天远期信用证为由告上了法庭。 而逻各斯为“杉杉系”旗下公司，并与罗家涛一伙控制的甬久商贸合作关系紧密。

罗家涛一伙为何专门挑具有国企背景的企业进行诈骗？ 逻各斯为什么对90天的远期信用证念念不忘？ 这种以贸易为幌子、以融资为目的贸易模式为什么被国资委明令禁止？ 随着调查的深入，一起“融资性贸易”的大案浮出水面……

“空城计”偷天换日

2015年年初，通过一名叫做季玲的女子牵线，甬久商贸的老板罗家涛找到中国力源，称有意与后者合作开展代开信用证和代理进口业务。

梳理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相关判决书发现，具体的合作模式是：甬久商贸向中国力源支付20%-30%的保证金，由中国力源开立90天远期信用证作为支付手段，代甬久商贸从境外的逻各斯公司进口塑料粒子。 到港后，塑料粒子存放在第三方公司泛海国际的仓库，待甬久商贸支付货款后，力源开具出仓通知单允许塑料粒子出仓。

中国力源觉得这种合作模式可行。 但问题是，中国力源并不具备开立90天远期信用证的资质。 于是，中国力源找到了上市公司金隅集团全资子公司金隅商贸，由金隅商贸具体负责代开信用证和代理进口塑料粒子的工作。

中国力源相关负责人张丽（化名）向中国证券报记者介绍，“我们一共签了九单合同，第一单执行的比较顺利。 但从第二单开始，甬久商贸就出现了延迟支付信用证保证金和货款的情况。 到了2015年10月底，有客户去仓库验货时被保管方拒绝。 ”

预感大事不妙的中国力源和金隅商贸急忙前往宁波进行核实，结果发现，价值数亿元的塑料粒子不翼而飞。 于是，中国力源和金隅商贸赶紧在宁波当地报案。 经公安机关查明，中国力源和金隅商贸掉入了罗家涛一伙精心编造的骗局。

中国证券报记者通过庭审了解还原了罗家涛一伙涉嫌犯罪的事实过程。

罗家涛一伙为实施诈骗，成立甬久商贸，在未支付相应货款和未取得货权转让的情况下，将塑料粒子私自出售，并多以低价抛售。 罗家涛一伙将所得货款部分用于偿还被害单位所欠的货款，部分用于公司和个人支出、归还个人债务、支付中间人好处费等。

而作为牵线人的季玲则充当了帮凶的角色。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相关途径获悉，罗家涛称，季玲帮忙联系了力源公司，卖掉塑料粒子的货款，她也从中获得巨大利益。

问题是：塑料粒子存放在第三方公司浙江外运宁波泛海国际货运公司的仓库，在没有支付货款和拿到金隅商贸出具的出仓通知单的情况下，罗家涛一伙是无权提取存放在仓库里的塑料粒子的。 他们是如何偷天换日将数亿元货值的塑料粒子拿去出售的呢？

经查明，所谓的第三方仓库，竟然是罗家涛一伙使用伪造的公章、合同专用章、营业执照等材料，将自己控制的仓库假冒成了泛海国际的仓库，以便监守自盗。 为了以假乱真，罗家涛一伙甚至还为存放在“泛海国际”的货物买了保险。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在中国力源员工对仓库进行考察及和金隅商贸对仓库货物进行检查时，犯罪嫌疑人之一的姜骥就假冒泛海国际仓库经理接待他们，季玲与之相互配合“瞒天过海” 。

不过，罗家涛一伙的骗局并非天衣无缝。 仓库可以假冒、公司名称可以假冒、公章可以假冒，罗家涛甚至还安排人假冒泛海国际的员工与金隅商贸签订了仓储协议和报关协议，但唯独有一样东西没法假冒，那就是银行账户。

中国证券报记者拿到的一份中国银行开具的《国内支付业务收款回单》显示，2015年7月7日，金隅商贸向甬久商贸控制的账户打过一笔104万元的账款。 但是，收款人名称却不是“泛海国际” ，而是宁波浙泛国际货运有限公司。

罗家涛一伙漏出了马脚，但金隅商贸方面却疏忽了。

更令中国力源和金隅商贸感到吃惊的是，他们代理进口的塑料粒子甚至都没有入库就被罗家涛一伙私自卖掉了。

金隅商贸的员工曾多次前往仓库进行盘查，并没有发现异常。 既然塑料粒子早在报关之前就被罗永涛一伙私自卖掉，仓库里堆积如山的塑料粒子来自哪里呢？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在金隅商贸的员工盘货之前，仓库人员就从外面借点或买点塑料粒子放到仓库，数量完全不足。 实际上，仅外面一圈堆着是塑料粒子，中间是空心的。 罗家涛一伙为了掩人耳目，骗过金隅商贸的盘查人员，特意在塑料粒子上面盖上了苫布。 而塑料粒子化学成分稳定，露天摆放都没问题，完全没必要盖上苫布。

据查证，在罗家涛一伙构建的惊天骗局中，中国力源和金隅商贸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 2014年10月至2016年4月，罗家涛一伙以相同的模式，从包括中国力源和金隅商贸在内的8家公司，共计骗得货值4.44亿元的塑料粒子。

事已至此，中国力源和金隅商贸原本以为待警方查明案情后追回损失就行了，但事情的后续发展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杉杉系”浮出水面

就在中国力源和金隅商贸为遭遇诈骗头疼不已的时候，2016年5月20日，金隅商贸又被塑料粒子出口商逻各斯告上法庭，腹背受敌。

逻各斯的理由是，金隅商贸没有按照约定，在2015年8月5日前开出90天远期信用证，请求法院判令金隅商贸向其支付违约金110.24万美元。 这起案子在2017年1月18日和2018年1月10日进行了两次庭审。 最终，逻各斯的诉讼请求被法院一审驳回。 2018年4月28日，二审在宁波中级人民法院开庭。

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金隅商贸在一审诉讼答辩时指出，逻各斯是杉杉物产在境外设立的公司，杉杉物产与甬久商贸存在长期合作。 金隅商贸在二审诉讼答辩时进一步指出，逻各斯提交的关于货物转卖给第三方的证据显示，逻各斯上游的卖家和下游的买家，也是“杉杉系”境内外的关联公司。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中国力源得到的一份签订于2015年9月25日的《购销合同》显示，杉杉物产的全资子公司杉杉鸿志欲从中国力源手中购买一批货值5087.52万元的塑料粒子，并于2015年9月28日支付了1700万元的预付款。

“这批塑料粒子是帮甬久商贸代理进口的。 当时甬久商贸迟迟不交付信用证保证金和货款，我们正着急的时候，杉杉鸿志主动找了过来，说这批货他们要。 我们当然很乐意有人替甬久商贸接盘。 ”张丽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但是，随着甬久商贸东窗事发，这笔交易最终流产。 为此，杉杉鸿志起诉中国力源，法院判定中国力源偿还杉杉鸿志的1700万元的预付款，同时向杉杉鸿志支付340万元的违约金以及29.6万元的律师费。

问题是：既然逻各斯是杉杉物产在境外设立的公司，杉杉鸿志又是杉杉物产的全资子公司，杉杉物产“自买自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在整个的贸易链条中，杉杉物产与甬久商贸又是什么样的关系？

中国证券报记者通过查阅中国裁判文书网以及实地调查发现，通过类似的代开信用证和代理进口贸易模式，被逻各斯以信用证违约告上法庭的公司远不止金隅商贸一家，而且大多数公司以败诉告终，其中就包括广州的中民飞。

中民飞相关负责人王刚（化名）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2015年4、5月间，也是通过这位名叫季玲的女子牵线，甬久商贸联系上了中民飞，称有意进行代开信用证和代理进口合作。 而货物的出口方，同样是杉杉物产在境外注册的公司逻各斯。

王刚发现，甬久商贸与杉杉物产的关系非同一般。

2015年6月23日，甬久商贸通过邮件向中民飞发送了两份邀请函，分别为甬久商贸和杉杉物产邀请中民飞考察并洽谈业务，上面盖有甬久商贸和杉杉物产的公章，邮件还附有甬久商贸提出的代办信用证和代理进口的合作方案介绍。

“当时，甬久在合作方案里有意渲染杉杉物产是他们的主要供应商，称他们40%以上的业务是与杉杉物产合作的，刘春梅是杉杉物产此项业务的负责人。 为了让我们放心合作，罗家涛和刘春梅还安排我们前往宁波进行了考察。 ”王刚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随后的8月10日，中民飞与甬久签订了《代理进口协议》。 8月11日，中民飞又与逻各斯签订了《买卖合同》，约定中民飞向逻各斯购买货值485.89万美元的烯烃类货物，并于8月18日前开出90天远期信用证，后来双方将开证日期延迟至9月15日前。

“签完合同后，刘春梅就不断催促我们尽快开立90天的远期信用证。 但我们多次向她核实货物信息、到达港口和到港日期等信息时，却一直没有得到真实的情况反馈。 加上我们对这种代理开证的合法性有所顾虑，最后没有给逻各斯开立信用证。 ”王刚表示。

与金隅商贸等被卷入甬久商贸惊天骗局的8家公司不同的是，由于在开立90天远期信用证的问题上出现了卡壳，中民飞最终没有帮甬久商贸从逻各斯代理进口烯烃，从而幸运地躲过一劫。

但是，与金隅商贸一样，中民飞同样被逻各斯以信用证违约为由告上了法庭。 逻各斯请求法院判令中民飞赔偿因为信用证违约而产生的货物转收差价、滞报金、报关费等一系列损失，以及因损失产生的利息，共计1820.5万元。

中国证券报注意到一个细节耐人寻味。 在庭审中，中民飞出具的证据显示，早在2015年7月7日至8月1日期间，合同项下的货物就已经全部到港。 但是，8月31日，逻各斯却通过邮件告知中民飞，货物将于9月10日前到达上海港、宁波港。

让中民飞难以理解的是，既然在签订《买卖合同》之前，合同项下的货物就已经全部到港，完全是现货，并非专门进口，逻各斯却要求其赔偿滞报金、报关费、堆积保管费、港口作业包干费、滞箱费等一系列损失。

一个更大的疑问是：既然货物早就到港了，杉杉物产为什么要对中民飞隐瞒货物的实际到港信息？ 同时，货物已经到港就不存在进口问题，杉杉物产却催促中民飞给逻各斯开具进口货物所需的90天远期信用证，岂不是多此一举吗？

排除种种迷雾，杉杉物产的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 5月17日，中国证券报记者多次致电杉杉物产，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向领导汇报以后回复，但截至发稿前并未回复。

融资性贸易阴云

王刚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整个贸易链条中，杉杉物产的真实目的并不是贸易，而是拿到中民飞等代理公司开立的90天远期信用证后，去进行融资。

他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为了应对逻各斯的诉讼，中民飞在整理过往的民事判决书的过程中发现，逻各斯作为原告的多起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均通过开立90天远期信用证而实现融资目的。

这种融资模式对于很多业内人士来说并不陌生，即“融资性贸易” 。 这就是杉杉物产对90天远期信用证念念不忘，甚至不惜隐瞒货物真实到港信息，而要中民飞为其开立90天远期信用证的原因所在。

有业内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融资性贸易主要有7种模式，“逻各斯-代理公司-甬久商贸”构建的贸易闭环被称作“委托采购”模式。 此外，还有托盘贸易、循环贸易、质押监管、仓储保管、保税仓、保理等模式。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案件过程中留意到一个有意思的情况：被罗家涛一伙盯上的公司，国泰华盛、国泰盛大、金隅商贸、上海海外、厦门国际、东方国际、舜天汉唐、重庆外贸、中民飞，无一例外都具有国企的背景。

“当时，甬久商贸找到我们时也是看到我们的名字是‘中’字头，以为我们有国企甚至央企背景。 ”张丽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但我们不做贸易，没有大宗的流水，也没有这种融资需求，所以才去找金隅商贸。 ”

那么，罗家涛一伙为什么专挑具有国企背景的企业进行诈骗？

“开立信用证需要保证金，如果在银行有授信，最少只需要交10%的保证金就行。 如果没有授信，则需要交100%的保证金。 所以，这种融资性贸易一般都找信用资质好的国企开立信用证。 ”某大型商业银行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他进一步指出，很多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很难从银行拿到贷款，民间信贷的融资成本又太高。 而不少国企资金头寸比较宽松，容易从银行获得授信。 两者结合，在企业之间的借贷被明令禁止的情况下，就产生了融资性贸易这种模式，并在2015年前后大量流行，甚至一度被看作是一种金融创新模式。

在融资性贸易的链条中，开立90天远期信用证的国企也有好处。 一方面，通过开立信用证可以拿到货值10‰左右的提成作为手续费。 这可以看作是向开立90天远期信用证的对手方收取的利息；另一方面，通过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参与其中的国企可以拿到17%的税点返还。 而且，通过这种贸易模式，可以达到业务冲量的目的。

单纯从开立信用证的国企和使用信用证融资的民企来看，可谓各取所需。 但作为货物的真实买家，其利益又是什么呢？ 如果这个买家同时是卖家，即便能形成贸易闭环，但资金链断裂的风险仍然很大。 如果这个卖家是第三方，则可能是一场骗局，比如罗家涛一伙。 而最后买单的，则往往是腹背受敌的国企。

中民飞更是在庭审答辩时指出，甬久商贸作为涉案货物的真实买家，并不需要该货物。 这表明逻各斯以国际贸易为名，行国际信用证融资之实。 此手法使银行表外融资规模膨胀，严重扰乱国内金融秩序。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如果监管不够严格、程序不够严谨，会让流动性有所扩张，扩大融资规模。 而且，融资性贸易通常没有充足的资产抵押，是一个相对宽松的融资通道，比一般的信贷要难以控制。 ”

业内人士指出，融资性贸易本质上是以融资为目的的虚假贸易。 在逻各斯和中民飞的案件中，整个贸易链条甚至只有资金流和票据流，而没有货物流，脱实向虚，造成金融空转，严重违反中央政策。

早在2014年出台的《关于推进广东省属商贸业务风险防控及企业转型创新的指导意见》就明确规定，以借出资金赚取息差为目的的融资性贸易业务要限期清退，以融资为目的、无真实货物交易的虚开发票等虚假贸易业务要坚决禁止。

融资性贸易也引起了国资委的高度关注。 2015年下半年，国资委政策法规局与北京某律师事务所共同完成了融资性贸易法律风险防控及管理课题报告，对国内融资性贸易的发展现状、产生纠纷的原因和特点以及融资性贸易的参与主体及主要形式进行了分析。

国资委对国企参与融资性贸易明令禁止。 2017年两会期间，国资委主任肖亚庆指出，将严格控制盲目投资，单纯为了扩大规模，特别是融资性贸易要严格禁止。

2017年7月19日，国资委召开会议再次重申：违规融资性贸易要坚持“零容忍” ，坚决严肃整治。 要进一步加强监管，及时发现、处理企业新发生的融资性贸易损失事件，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严肃追责问责。

融资性贸易阴云

王刚一针见血地指出， 在整个贸易链条中，

杉杉物产的真实目的并不是贸易，而是拿到中民

飞等代理公司开立的90天远期信用证后，去进行

融资。

他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为了应对逻各斯的

诉讼， 中民飞在整理过往的民事判决书的过程中

发现， 逻各斯作为原告的多起国际货物买卖合同

纠纷案件中，均通过开立90天远期信用证而实现

融资目的。

这种融资模式对于很多业内人士来说并不陌

生，即“融资性贸易” 。 这就是杉杉物产对90天远

期信用证念念不忘， 甚至不惜隐瞒货物真实到港

信息，而要中民飞为其开立90天远期信用证的原

因所在。

有业内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融资性贸

易主要有7种模式，“逻各斯-代理公司-甬久商

贸”构建的贸易闭环被称作“委托采购” 模式。此

外，还有托盘贸易、循环贸易、质押监管、仓储保

管、保税仓、保理等模式。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案件过程中留意到一个

有意思的情况：被罗家涛一伙盯上的公司，国泰华

盛、国泰盛大、金隅商贸、上海海外、厦门国际、东

方国际、舜天汉唐、重庆外贸、中民飞，无一例外都

具有国企的背景。

“当时， 甬久商贸找到我们时也是看到我们

的名字是‘中’ 字头，以为我们有国企甚至央企背

景。 ”张丽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但我们不做贸

易，没有大宗的流水，也没有这种融资需求，所以

才去找金隅商贸。 ”

那么， 罗家涛一伙为什么专挑具有国企背景

的企业进行诈骗？

“开立信用证需要保证金， 如果在银行有

授信， 最少只需要交10%的保证金就行。 如果

没有授信，则需要交100%的保证金。 所以，这

种融资性贸易一般都找信用资质好的国企开

立信用证。 ” 某大型商业银行人士告诉中国证

券报记者。

他进一步指出， 很多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很

难从银行拿到贷款，民间信贷的融资成本又太高。

而不少国企资金头寸比较宽松， 容易从银行获得

授信。两者结合，在企业之间的借贷被明令禁止的

情况下， 就产生了融资性贸易这种模式， 并在

2015年前后大量流行，甚至一度被看作是一种金

融创新模式。

在融资性贸易的链条中，开立90天远期信

用证的国企也有好处。 一方面，通过开立信用

证可以拿到货值10‰左右的提成作为手续费。

这可以看作是向开立90天远期信用证的对手

方收取的利息；另一方面，通过开具增值税专

用发票， 参与其中的国企可以拿到17%的税点

返还。 而且，通过这种贸易模式，可以达到业务

冲量的目的。

单纯从开立信用证的国企和使用信用证融资

的民企来看，可谓各取所需。但作为货物的真实买

家， 其利益又是什么呢？ 如果这个买家同时是卖

家，即便能形成贸易闭环，但资金链断裂的风险仍

然很大。如果这个卖家是第三方，则可能是一场骗

局，比如罗家涛一伙。 而最后买单的，则往往是腹

背受敌的国企。

中民飞更是在庭审答辩时指出， 甬久商贸作

为涉案货物的真实买家，并不需要该货物。这表明

逻各斯以国际贸易为名，行国际信用证融资之实。

此手法使银行表外融资规模膨胀， 严重扰乱国内

金融秩序。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告诉中国证券报

记者，“如果监管不够严格、程序不够严谨，会让

流动性有所扩张，扩大融资规模。 而且，融资性贸

易通常没有充足的资产抵押， 是一个相对宽松的

融资通道，比一般的信贷要难以控制。 ”

业内人士指出， 融资性贸易本质上是以融资

为目的的虚假贸易。在逻各斯和中民飞的案件中，

整个贸易链条甚至只有资金流和票据流， 而没有

货物流，脱实向虚，造成金融空转，严重违反中央

政策。

早在2014年出台的《关于推进广东省属商

贸业务风险防控及企业转型创新的指导意见》

就明确规定， 以借出资金赚取息差为目的的融

资性贸易业务要限期清退，以融资为目的、无真

实货物交易的虚开发票等虚假贸易业务要坚决

禁止。

融资性贸易也引起了国资委的高度关注。

2015年下半年，国资委政策法规局与北京某律师

事务所共同完成了融资性贸易法律风险防控及管

理课题报告，对国内融资性贸易的发展现状、产生

纠纷的原因和特点以及融资性贸易的参与主体及

主要形式进行了分析。

国资委对国企参与融资性贸易明令禁止。

2017年两会期间，国资委主任肖亚庆指出，将严

格控制盲目投资，单纯为了扩大规模，特别是融资

性贸易要严格禁止。

2017年7月19日，国资委召开会议再次重申：

违规融资性贸易要坚持“零容忍” ， 坚决严肃整

治。 要进一步加强监管，及时发现、处理企业新发

生的融资性贸易损失事件，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的，严肃追责问责。

“融资性贸易” 骗局重重

信用证“黑金” 利益链调查

□本报记者 任明杰 欧阳春香

一宗离奇的诈骗案日前在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在2014年10月至2016年4月的一年半时间里，作为犯罪嫌疑人的罗家涛一伙，以合作为

由联系8家企业开立90天远期信用证作为支付手段，代其从境外公司进口货物，并在此过程

中涉嫌通过诈骗手段将货物私自出售，涉案金额高达4.44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8家企业均具有国企背景。 在遭遇诈骗的同时，不少企业又被货物出

口方逻各斯以未按约定开具90天远期信用证为由告上了法庭。 而逻各斯为“杉杉系”旗下公

司，并与罗家涛一伙控制的甬久商贸合作关系紧密。

罗家涛一伙为何专门挑具有国企背景的企业进行诈骗？ 逻各斯为什么对90天的远期信

用证念念不忘？这种以贸易为幌子、以融资为目的贸易模式为什么被国资委明令禁止？随着调

查的深入，一起“融资性贸易”的大案浮出水面……

“空城计”偷天换日

2015年年初， 通过一名叫作季玲的女子牵线，

甬久商贸的老板罗家涛找到中国力源， 称有意与后

者合作开展代开信用证和代理进口业务。

梳理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相关判决书发现， 具体

的合作模式是： 甬久商贸向中国力源支付20%

-30%的保证金， 由中国力源开立90天远期信用证

作为支付手段， 代甬久商贸从境外的逻各斯公司进

口塑料粒子。到港后，塑料粒子存放在第三方公司泛

海国际的仓库，待甬久商贸支付货款后，力源开具出

仓通知单允许塑料粒子出仓。

中国力源觉得这种合作模式可行。但问题是，中

国力源并不具备开立90天远期信用证的资质。 于

是， 中国力源找到了上市公司金隅集团全资子公司

金隅商贸， 由金隅商贸具体负责代开信用证和代理

进口塑料粒子的工作。

中国力源相关负责人张丽（化名）向中国证

券报记者介绍，“我们一共签了九单合同，第一单

执行的比较顺利。 但从第二单开始，甬久商贸就

出现了延迟支付信用证保证金和货款的情况。 到

了2015年10月底，有客户去仓库验货时被保管方

拒绝。 ”

预感大事不妙的中国力源和金隅商贸急忙前往

宁波进行核实，结果发现，价值数亿元的塑料粒子不

翼而飞。于是，中国力源和金隅商贸赶紧在宁波当地

报案。经公安机关查明，中国力源和金隅商贸掉入了

罗家涛一伙精心编造的骗局。

中国证券报记者通过庭审了解还原了罗家涛一

伙涉嫌犯罪的事实过程。

罗家涛一伙为实施诈骗，成立甬久商贸，在未

支付相应货款和未取得货权转让的情况下，将塑料

粒子私自出售，并多以低价抛售。 罗家涛一伙将所

得货款部分用于偿还被害单位所欠的货款，部分用

于公司和个人支出、归还个人债务、支付中间人好

处费等。

而作为牵线人的季玲则充当了帮凶的角色。 中

国证券报记者从相关途径获悉，罗家涛称，季玲帮忙

联系了力源公司，卖掉塑料粒子的货款，她也从中获

得巨大利益。

问题是： 塑料粒子存放在第三方公司浙江外运

宁波泛海国际货运公司的仓库， 在没有支付货款和

拿到金隅商贸出具的出仓通知单的情况下， 罗家涛

一伙是无权提取存放在仓库里的塑料粒子的。 他们

是如何偷天换日将数亿元货值的塑料粒子拿去出售

的呢？

经查明，所谓的第三方仓库，竟然是罗家涛一伙

使用伪造的公章、合同专用章、营业执照等材料，将

自己控制的仓库假冒成了泛海国际的仓库， 以便监

守自盗。为了以假乱真，罗家涛一伙甚至还为存放在

“泛海国际” 的货物买了保险。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 在中国力源员工对仓

库进行考察及和金隅商贸对仓库货物进行检查时，

犯罪嫌疑人之一的姜骥就假冒泛海国际仓库经理接

待他们，季玲与之相互配合“瞒天过海” 。

不过，罗家涛一伙的骗局并非天衣无缝。仓库可

以假冒、公司名称可以假冒、公章可以假冒，罗家涛

甚至还安排人假冒泛海国际的员工与金隅商贸签订

了仓储协议和报关协议， 但唯独有一样东西没法假

冒，那就是银行账户。

中国证券报记者拿到的一份中国银行开具的

《国内支付业务收款回单》显示，2015年7月7日，金

隅商贸向甬久商贸控制的账户打过一笔104万元的

账款。但是，收款人名称却不是“泛海国际” ，而是宁

波浙泛国际货运有限公司。

罗家涛一伙露出了马脚， 但金隅商贸方面却疏

忽了。

更令中国力源和金隅商贸感到吃惊的是， 他们

代理进口的塑料粒子甚至都没有入库就被罗家涛一

伙私自卖掉了。

金隅商贸的员工曾多次前往仓库进行盘查，并

没有发现异常。 既然塑料粒子早在报关之前就被罗

永涛一伙私自卖掉， 仓库里堆积如山的塑料粒子来

自哪里呢？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 在金隅商贸的员工盘

货之前， 仓库人员就从外面借点或买点塑料粒子放

到仓库，数量完全不足。 实际上，仅外面一圈堆着是

塑料粒子， 中间是空心的。 罗家涛一伙为了掩人耳

目，骗过金隅商贸的盘查人员，特意在塑料粒子上面

盖上了苫布。而塑料粒子化学成分稳定，露天摆放都

没问题，完全没必要盖上苫布。

据查证，在罗家涛一伙构建的惊天骗局中，中国

力源和金隅商贸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 2014年10月

至2016年4月，罗家涛一伙以相同的模式，从包括中

国力源和金隅商贸在内的8家公司， 共计骗得货值

4.44亿元的塑料粒子。

事已至此， 中国力源和金隅商贸原本以为待警

方查明案情后追回损失就行了， 但事情的后续发展

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杉杉系”浮出水面

就在中国力源和金隅商贸为遭遇诈

骗头疼不已的时候，2016年5月20日，金

隅商贸又被塑料粒子出口商逻各斯告上

法庭，腹背受敌。

逻各斯的理由是， 金隅商贸没有按

照约定， 在2015年8月5日前开出90天远

期信用证， 请求法院判令金隅商贸向其

支付违约金110.24万美元。 这起案子在

2017年1月18日和2018年1月10日进行

了两次庭审。 最终，逻各斯的诉讼请求被

法院一审驳回。 2018年4月28日，二审在

宁波中级人民法院开庭。

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 金隅商贸在

一审诉讼答辩时指出， 逻各斯是杉杉物

产在境外设立的公司， 杉杉物产与甬久

商贸存在长期合作。 金隅商贸在二审诉

讼答辩时进一步指出， 逻各斯提交的关

于货物转卖给第三方的证据显示， 逻各

斯上游的卖家和下游的买家，也是“杉杉

系”境内外的关联公司。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中国力源得到的

一份签订于2015年9月25日的 《购销合

同》显示，杉杉物产的全资子公司杉杉鸿

志欲从中国力源手中购买一批货值

5087.52万元的塑料粒子， 并于2015年9

月28日支付了1700万元的预付款。

“这批塑料粒子是帮甬久商贸代理

进口的。 当时甬久商贸迟迟不交付信用

证保证金和货款，我们正着急的时候，杉

杉鸿志主动找了过来，说这批货他们要。

我们当然很乐意有人替甬久商贸接盘。”

张丽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但是，随着甬久商贸东窗事发，这笔

交易最终流产。 为此，杉杉鸿志起诉中国

力源， 法院判定中国力源偿还杉杉鸿志

的1700万元的预付款， 同时向杉杉鸿志

支付340万元的违约金以及29.6万元的

律师费。

问题是： 既然逻各斯是杉杉物产在

境外设立的公司， 杉杉鸿志又是杉杉物

产的全资子公司，杉杉物产“自买自卖”

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在整个的贸易链条

中， 杉杉物产与甬久商贸又是什么样的

关系？

中国证券报记者通过查阅中国裁

判文书网以及实地调查发现， 通过类

似的代开信用证和代理进口贸易模

式， 被逻各斯以信用证违约告上法庭

的公司远不止金隅商贸一家， 而且大

多数公司以败诉告终， 其中就包括广

州的中民飞。

中民飞相关负责人王刚 （化名）告

诉中国证券报记者，2015年4、5月间，也

是通过这位名叫季玲的女子牵线， 甬久

商贸联系上了中民飞， 称有意进行代开

信用证和代理进口合作。 而货物的出口

方， 同样是杉杉物产在境外注册的公司

逻各斯。

王刚发现， 甬久商贸与杉杉物产的

关系非同一般。

2015年6月23日， 甬久商贸通过邮

件向中民飞发送了两份邀请函，分别为

甬久商贸和杉杉物产邀请中民飞考察

并洽谈业务，上面盖有甬久商贸和杉杉

物产的公章，邮件还附有甬久商贸提出

的代办信用证和代理进口的合作方案

介绍。

“当时，甬久在合作方案里有意渲染

杉杉物产是他们的主要供应商， 称他们

40%以上的业务是与杉杉物产合作的，

刘春梅是杉杉物产此项业务的负责人。

为了让我们放心合作， 罗家涛和刘春梅

还安排我们前往宁波进行了考察。”王刚

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随后的8月10日，中民飞与甬久签订

了《代理进口协议》。 8月11日，中民飞又

与逻各斯签订了《买卖合同》，约定中民

飞向逻各斯购买货值485.89万美元的烯

烃类货物，并于8月18日前开出90天远期

信用证，后来双方将开证日期延迟至9月

15日前。

“签完合同后，刘春梅就不断催促我

们尽快开立90天的远期信用证。 但我们

多次向她核实货物信息、 到达港口和到

港日期等信息时， 却一直没有得到真实

的情况反馈。 加上我们对这种代理开证

的合法性有所顾虑， 最后没有给逻各斯

开立信用证。 ”王刚表示。

与金隅商贸等被卷入甬久商贸惊天

骗局的8家公司不同的是， 由于在开立

90天远期信用证的问题上出现了卡壳，

中民飞最终没有帮甬久商贸从逻各斯代

理进口烯烃，从而幸运地躲过一劫。

但是，与金隅商贸一样，中民飞同样

被逻各斯以信用证违约为由告上了法

庭。 逻各斯请求法院判令中民飞赔偿因

为信用证违约而产生的货物转收差价、

滞报金、报关费等一系列损失，以及因损

失产生的利息，共计1820.5万元。

中国证券报注意到一个细节耐人寻

味。 在庭审中，中民飞出具的证据显示，

早在2015年7月7日至8月1日期间， 合同

项下的货物就已经全部到港。 但是，8月

31日，逻各斯却通过邮件告知中民飞，货

物将于9月10日前到达上海港、宁波港。

让中民飞难以理解的是， 既然在签

订《买卖合同》之前，合同项下的货物就

已经全部到港，完全是现货，并非专门进

口， 逻各斯却要求其赔偿滞报金、 报关

费、堆积保管费、港口作业包干费、滞箱

费等一系列损失。

一个更大的疑问是：既然货物早就

到港了，杉杉物产为什么要对中民飞隐

瞒货物的实际到港信息？ 同时，货物已

经到港就不存在进口问题，杉杉物产却

催促中民飞给逻各斯开具进口货物所

需的90天远期信用证， 岂不是多此一

举吗？

排除种种迷雾， 杉杉物产的真实目

的到底是什么？ 5月17日，中国证券报记

者多次致电杉杉物产， 公司工作人员表

示向领导汇报以后回复， 但截至发稿前

并未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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